附表2

医疗护理需求评定表

	评估项
	是
	否（备注理由）

	1.心率、血压、呼吸和体温控制稳定，并维持超过72小时。
	
	

	2.入院时主要阳性症状、体征已缓解或控制平稳。
	
	

	3.实验室检查趋于正常或无明显变化，影像学检查显示病灶好转或无明显进展。
	
	

	4.无必须在医疗机构开展的医疗、护理治疗项目（包括静脉输液、压力性损伤频繁换药、术后引流管等），主要治疗已转为口服药物，无需持续干预治疗。
	
	

	5.无其他并发症需继续住院治疗。
	
	


